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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管增持承诺履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减持计划并拟与部分董事、高管集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

性公告》，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决定于本年度内（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相

关法规许可的时间窗口里，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结

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在合理的价格区间内购买本公司股票。具体详见公

司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增持承诺已履行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裁傅利泉先生、副董事长兼副总裁吴军先生、

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朱江明先生增持情况： 

1）承诺增持规模：傅利泉先生拟增持不少于其 2015 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

金额的 20%，吴军先生、朱江明先生拟增持不少于其 2015 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

票金额的 10%。 

2）本次增持方式：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增持。 

3）具体增持情况： 

增持人 

名称 

承诺增持 

金额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股数

（股） 

增持后持股

数量（股） 

增持后 

持股比例 

承诺履

行情况 

傅利泉 
不少于

10,499.99 万元 
10,500.71 2,811,496 478,463,296 41.23% 已完成 

吴军 
不少于 

537.26 万元 
537.47 142,900 28,942,900 2.49% 已完成 

朱江明 
不少于 

1,045.50 万元 
1,045.73 278,300 77,384,596 6.67% 已完成 

另，傅利泉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爱玲女士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通过定向资产

http://www.cninfo.com.cn/


管理计划增持了公司股票 700 股,增持后，陈爱玲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38,006,6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 

 

2、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吴坚先生、财务总监兼副总裁魏美钟先生、副总裁

张兴明先生、副总裁陈雨庆先生、副总裁应勇先生、副总裁吴云龙先生、副总裁

燕刚先生、副总裁沈惠良先生增持情况： 

1）承诺增持规模：不少于其 2015 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的 10%。 

2）本次增持方式：通过公司 2015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对应的资产管理

计划进行增持。 

3）具体增持情况： 

增持人 

名称 
承诺增持金额 

持有持股计划份额

比例 

对应的已增持

金额 
承诺履行情况 

吴坚 不少于 49.62 万元 0.58% 68.64 万元 已完成 

魏美钟 不少于 55.93 万元 0.58% 68.64 万元 已完成 

张兴明 不少于 47.98 万元 0.64% 75.74 万元 已完成 

陈雨庆 不少于 31.71 万元 0.64% 75.74 万元 已完成 

应勇 不少于 52.97 万元 0.57% 67.45 万元 已完成 

吴云龙 不少于 26.91 万元 0.56% 66.27 万元 已完成 

燕刚 不少于 16.85 万元 0.55% 65.09 万元 已完成 

沈惠良 不少于 25.63 万元 0.52% 61.54 万元 已完成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完成全部股票购

买，剩余部分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购买。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参与增持的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本次增持完

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2、前述控股股东、董事、高管已完成股份增持承诺。本次增持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



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的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

司股票，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律师对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股份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份增持行

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